
擬議運輸安排計劃 

1. 車輛到場地上落貨需要提早一天向場地管理方預約時間。

2. 只能在星期一至五的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進出場地。

3. 場地管理方會安排一名員工在車閘口協助車輛進出場地，例如車輛離開時，該員工只會在來回

雙向道路都沒有車輛行駛的情況下，再指揮場地車輛離開。

4. 場地管理方會安排時間表，令車輛最少間隔 15 分鐘出入場地，避免車輛同一時間内進出對附

近道路造成影響。

5. 場地大門在營運時間内會保持開放。


